附件
[bookmark: _GoBack]2022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重点任务责任清单
	序号
	工作内容
	重点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进度要求

	1
	完善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
	完成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年度集中排查。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宣传文化中心、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各村（社区）
	4月底前完成

	2
	
	对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针对性制定帮扶措施、一对一落实帮扶责任人，确保尽快消除风险。
	
	
	持续推进

	3
	
	对已稳定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按照村公示、乡复核、县审定、县公告“四步法”启动退出程序，半年后监测联系人进行一次回访。
	
	
	持续推进

	4
	
	配合跨部门工作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实现防止返贫监测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信息平台融合。
	
	
	持续推进

	5
	
	每月对新增整户纳入低保又未纳入监测户的已脱贫户、一般户及农村新增特困供养户，纳入防返贫风险监测。
	
	
	持续推进

	6
	
	对全镇患大病的脱贫人口、监测对象推动购买“惠遂保”进一步减轻群众的医疗负担，有效缓解因病返贫、因病致贫。
	
	
	3月底前完成

	7
	
	定期分析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收入、外出务工、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变化情况。
	
	
	4月、7月各一次

	8
	突出抓好脱贫人口持续增收
	逐步提高脱贫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确保增长不低于10个百分点。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9
	
	重点打造1—2个最具优势的特色主导产业，推动特色产业成带成片成规模发展初具成效。
	
	
	持续推进

	10
	
	编制完成年度产业扶持项目清单。
	
	
	3月底前完成

	11
	
	对脱贫劳动力开展1次职业指导、3次适合的岗位信息推介、1次免费培训的“131”服务。
	便民服务中心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农民工服务中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宣传文化中心、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12
	
	确保有劳动力的脱贫家庭至少有1人稳定就业，脱贫劳动力务工人数高于上年度。
	
	
	

	13
	
	市、县帮扶部门每季度到联系村开展1次消费帮扶活动。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14
	持续巩固“三保障”和安全饮水成果
	每年2月、9月接收县级部门下发信息互换，确保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校教育条件外脱贫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
	宣传文化中心
	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各村（社区）
	2月、9月底前完成

	15
	
	落实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等各阶段学生资助政策，做到“应免尽免、应助尽助”。
	
	
	持续推进

	16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宣传文化中心
	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17
	
	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
	
	
	持续推进

	18
	
	落实分类资助参保政策，确保脱贫人口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实现100%。
	便民服务中心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各村（社区）
	2月底前完成

	19
	
	落实医疗救助政策，加大门诊慢特病救助保障。
	
	
	持续推进

	20
	
	继续实施“先诊疗后付费”，推进医疗保障“一站式”结算。
	便民服务中心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持续推进

	21
	
	对符合救助条件的0-14岁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肢体矫治手术和辅具适配。
	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持续推进

	22
	
	实施7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逐步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住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23
	
	对全镇在家居住且仅有唯一住房出现地面凹凸不平、墙壁破损的在家居住的脱贫户、监测对象住房环境提升。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各村（社区）
	8月底完成

	24
	
	加强农村饮水工程建设管理和运行管护，多措并举解决脱贫人口季节性缺水问题。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25
	
	做好水质监测，提高水质达标率，确保脱贫人口安全饮用水。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26
	
	通过“建大、并中、减小”等措施，全面提升农村安全饮水，推动脱贫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动态清零，提高供水保障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群众生活生产用水安全。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27
	开展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
	建立健全低收入人口“信息采集、动态监测、预警核实、救助帮扶、数据归集”闭环机制。
	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宣传文化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28
	
	完善落实低收入人口分类救助政策。
	
	
	持续推进

	29
	加大重点帮扶村支持力度
	编制完成重点帮扶村5年发展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和“一村一品”产业规划。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
	3月底前完成

	30
	
	创建省级、市级重点帮扶优秀村。
	
	
	持续推进

	31
	
	鼓励脱贫村、重点帮扶村、低收入村发展壮大新型村集体经济，力争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增长10%以上。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32
	
	在重点帮扶村培育一批品种好、品味高、品相佳、品质优、品系全、品牌响的农业产业。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33
	加快精品村建设进度
	完成精品村建设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12月底前

	34
	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编制完成年度后续扶持项目清单。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各村（社区）
	3月底前完成

	35
	
	规范后续扶持有关产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带动搬迁群众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
	
	
	4月底前完成

	36
	全面提升资金项目管理绩效
	加强脱贫群众增收、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重点帮扶村补短支撑片区发展、以工代赈等方面项目储备，建好项目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37
	
	积极争取中省市补助资金，衔接资金投入不低于2021年。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各村（社区）
	6月底前完成

	38
	
	2022年中省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例不低于55%。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39
	
	3月中旬前完成2022年项目批次确定、开工前期准备，4月中旬前完成年度项目采购并全面开工实施。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各村（社区）
	4月底前完成

	40
	
	每月进度高于全县平均水平，年度实施项目11月底前全部竣工。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各村（社区）
	11月底前完成

	41
	
	健全公告公示制度，加强数据分析和定期调度，逗硬开展资金绩效考核评价。
	党建办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纪委、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42
	
	落实镇级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后续管理责任，健全管护长效机制，做好2021年度衔接资金项目资产清理、确权、登记、录入工作。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宣传文化中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各村（社区）
	12月底前完成并长期坚持

	43
	合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开展农村道路畅洁化、村内沟塘渠清洁化、村容村貌整洁化、房前屋后堆放有序化、院内干净整洁化、屋内物品整齐化、厨房、厕所干净化为主要内容的“七化”行动。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便民服务中心、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44
	
	新（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183户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各村（社区）
	12月底前完成

	45
	改进乡村治理
	分类分步有序实施积分制、清单制等乡村治理方式，逐步扩大至全覆盖。
	社会事务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党建办、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46
	抓实驻村帮扶
	对接县领导干部定期到联系帮扶村开展实地调研指导、督促落实，对接县帮扶部门每年至少2次到联系村指导工作，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
	党建办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47
	
	严格落实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全脱产驻村管理。
	党建办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各村（社区）
	持续推进

	48
	
	帮扶责任人每季度开展一次帮扶，未消除风险的监测户每月开展一次帮扶。
	党建办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各村（社区）
	

	49
	逗硬考核评估
	实行“责任制+清单制”管理，开展常态化监测调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扎实做好中省巩固脱贫成果考核评估问题整改落实并跟踪问效。
	党建办
	纪委
	持续推进



